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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文旅企业办理落实疫情期间就业、培训、

保险等相关扶持政策操作指南

依据《帮扶文旅企业应对疫情渡过难关相关政策分解落实工

作方案》，厅产业发展处、市场管理处搜集到文旅企业反映的以

下四个方面的问题，厅人事处与省人社厅、省医疗保障局、省住

建厅等部门进行了协调沟通，现将相关政策的办理流程公布如下：

一、关于企业职工培训问题

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

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就业工作的通知》(人社

部明电〔2020〕2号)明确了应对疫情保障企业员工就业和生活保

障的就业政策，其中明确：支持企业开展在岗培训，受疫情影响

的企业在确保防疫安全情况下，在停工期、恢复期组织职工参加

线下或线上职业培训的，可按规定纳入补贴类培训范围。

企业诉求：具体如何执行和办理？

答复意见：

省人社厅、省财政厅已联合印发《湖北省关于做好职业技能

提升行动线上培训等工作的通知》（鄂人社发〔2020〕6号）；武

汉市人社局、财政局也同时印发（武人社发〔2020〕11号）、（武

人社发〔2020〕12号）、（武人社发〔2020〕13号）等相关文件，

明确有关办理程序。

这方面业务由省人社厅职建处负责，全省情况请咨询孙科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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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7-51828284；各市州如需联系，请联系各市州人社局职建科办

理。有关企业开展线上培训，建议事先与当地职建科取得联系再

开展。

二、关于企业享受稳岗补贴问题

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厅明电

〔2020〕5号）明确了应对疫情保障企业劳动关系的就业政策，

其中明确：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，可以通过与

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、轮岗轮休、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

作岗位，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。符合条件的企业，可按规定享

受稳岗补贴。

企业诉求：承担疫情防控工作的文旅企业是否可按规定享受

稳岗补贴？

答复意见：

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力

以赴做好稳就业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鄂政办发〔2020〕10号），

规定“对裁员（减员）率不高于 5.5%的企业，按企业及其职工上

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100%予以返还；对裁员（减员）率高于

5.5%的企业，按 70%予以返还；对参保职工 500 人（含）以下

的企业，可直接按 100%予以返还。对暂时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

有望、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，适当放宽其稳岗返还政

策认定标准，重点向受疫情影响企业倾斜，返还标准可按不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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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。各地可结

合实际和失业保险基金承受能力，将参与疫情防控的相关企业、

医院纳入困难企业稳岗返还政策范围。”

省直参保企业如需咨询办理，请联系省就业局失业保险处，

刘科长，027-86656757。各市州的企业，请联系当地就业局。

三、关于社会保险问题

（一）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

险费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﹝2020﹞11号）明确：自 2020 年 2 月

起，湖北省可免征各类参保单位（不含机关事业单位）三项社会

保险单位缴费部分，免征期限不超过 5个月。受疫情影响生产经

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，可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，缓缴期限原则

上不超过 6个月，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

企业诉求：具体办理程序？

答复意见：

经咨询省人社厅职保处，免征政策不需企业专门申请，由各

级社保经办机构负责认定免征社会保险费对象，并由税务机关负

责免征 2020年 2月至 6月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

工伤保险单位缴费。免征期内，参保单位职工继续缴纳企业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，由参保单位代扣代缴，

保障职工合法权益。

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参保单位，可申请缓缴

免征期间个人应缴的社会保险费，也可在 7月份以后申请缓缴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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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和个人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，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如需办

理缓缴，请企业向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。缓缴期限原则上

不超过 6个月。

（二）《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北省财政厅 国家

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关于我省阶段性免征企业社会保险费的

实施意见》（鄂人社发〔2020〕4号），就我省阶段性免征企业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（以下简称三项社会保险）

单位缴费有关问题提出了明确意见。免征期限为 2020年 2月至

6月，共 5个月。免征期内，参保单位职工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基

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，由参保单位代扣代缴，

保障职工合法权益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参保单位可通过网上办理申

报核定和缴费业务，也可延期在当地疫情结束后 3个月内补办疫

情防控期间的申报核定缴费手续。疫情防控期间免收滞纳金。受

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参保单位，可申请缓缴免征期

间个人应缴的社会保险费，也可在 7月份以后申请缓缴单位和个

人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，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（市场管理处

提供）

企业诉求：具体办理程序？

答复意见：同上。

（三）因受疫情影响，部分企业资金困难，特别是动漫企业，

缴纳五险一金压力较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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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诉求和建议：一是阶段性减免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和工

伤保险费。自 2020年 2月起，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保险、失业

保险和工伤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，免征期限不超过 6个月。二是

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。自 2020年 2月起，根据医疗

保险基金运行情况和实际工作需要，在确保基金收支中长期平衡

的前提下，对职工医保单位缴费部分实行减半征收，减征期限不

超过 5个月。原则上，统筹基金累计结存可支付月数大于 6个月

的统筹地区，可实施减征;可支付月数小于 6个月但确有必要减

征的统筹地区，全省统筹考虑安排。三是缓缴社会保险费。受疫

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，可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，

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6个月，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四是援企

稳岗返还。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实施疫期援企稳岗返还政策，

返还标准为 3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50%。五

是减轻住房公积金缴存负担。受疫情影响的企业，可申请降低住

房公积金缴存比例，最低可降至国家规定的 5%；也可按规定申

请在 2020年 6月 30日前缓缴住房公积金，缓缴期间缴存时间连

续计算，不影响职工正常提取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。2020年 6

月 30日以后，凡符合我省规定缓缴条件的企业，仍可按相关规

定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，累计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 1年。

答复意见：

1.根据《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北省财政厅 国家

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关于我省阶段性免征企业社会保险费的

实施意见》（鄂人社发〔2020〕4 号）规定，对我省参加企业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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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的各类用人单位（不含在

编制管理部门办理法人登记的机关事业单位），阶段性免征企业

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单位缴费，免征期限为

2020年 2 月至 6 月，共 5 个月。经咨询省人社厅职保处，免征

政策不需企业专门申请，由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负责认定免征对象，

并由税务机关负责免征。

2.根据《湖北省医疗保障局 湖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

北省税务局关于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通知》（鄂医

保发〔2020〕16号）规定，对省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各

类用人单位(不含在编制管理部门办理法人登记的机关事业单位)

所缴纳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（不含生育保险费）单位缴费部分，

各地根据统筹地区基金运行情况和实际工作需要，实行减半征收。

减征期限为：统筹基金累计结存可支付月数大于 6个月的统筹地

区，减征期限为 5个月；可支付月数小于 6个月的统筹地区，减

征政策由当地人民政府制定。各统筹地区在实行减征政策的同时，

可继续实行原已出台的缓缴政策，也可在减征期限结束后实行。

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6个月，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

经咨询省医疗保障局，各地减征期限由当地人民政府确定。

目前，武汉市、十堰市、襄阳市、宜昌市、荆州市、鄂州市、黄

冈市、咸宁市、随州市、恩施州、仙桃市、天门市、潜江市、神

农架林区减征期限为 2020 年 2 月至 6 月（5 个月）；黄石市本

级减征期限为 2020 年 2 月至 3 月（2 个月），大冶市、阳新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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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征期限为 2020 年 2 月至 6 月（5 个月）；荆门市京山市、东

宝区、掇刀区减征期限为 2020 年 2 月至 6 月（5 个月），沙洋

县、钟祥市、屈家岭管理区减征期限为 2020 年 2 月至 4 月（3

个月）；孝感市本级、孝南区、汉川市、大悟县、云梦县、孝昌

县减征期限为 2020 年 2 月至 6 月（5 个月），应城市、安陆市

减征期限为 2020年 2月至 4月（3个月）。

该项政策不需企业专门申请，在减征期内，各地征收部门自

动核定减征数额。

3.根据《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北省财政厅 国家

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关于我省阶段性免征企业社会保险费的

实施意见》（鄂人社发〔2020〕4号）规定，受疫情影响生产经

营出现严重困难的参保单位，可申请缓缴免征期间个人应缴的社

会保险费，也可在 7月份以后申请缓缴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的社

会保险费，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6个月。

企业可向当地社保经办机构咨询办理缓缴的条件、权限、程

序等。

4.根据人社部、财政部等五部委《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

关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部明电〔2020〕2号）和省政府办公

厅《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共渡难

关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鄂政办发〔2020〕5号），我省积极

推进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落实。截至 3月 20日全省 500人以

下企业已审核发放 10万多家，发放金额 5.58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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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最近发布的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

疫情影响全力以赴做好稳就业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鄂政办发

〔2020〕10 号）规定，加大稳岗返还力度，对裁员（减员）率

不高于 5.5%的企业，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的

100%予以返还；对裁员（减员）率高于 5.5%的企业，按 70%予

以返还；对参保职工 500人（含）以下的企业，可直接按 100%

予以返还。对暂时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、坚持不裁员或少裁

员的参保企业，适当放宽其稳岗返还政策认定标准，重点向受疫

情影响企业倾斜，返还标准可按不超过 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

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。各地可结合实际和失业保险基金承

受能力，将参与疫情防控的相关企业、医院纳入困难企业稳岗返

还政策范围。加快稳岗返还实施进度，加快推进全程网上办理。

该项政策不需企业专门申请，各地劳动就业管理局会主动核

定符合稳岗返还条件的企业并联系返还资金。省直参保企业如需

咨询，请联系省就业局失业保险处刘科长：027-86656757。各市

州的企业，请联系当地就业局。

5.根据省政府《关于印发湖北省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若干

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鄂政发〔2020〕6号）规定，自 3月 1日起，

中小微企业可连续 6个月按 3%的标准缴纳住房公积金；6月 30

日前，企业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，缓缴期间缴存时间连续计算，

不影响职工个人正常提取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。

经咨询省住建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，降准和缓缴都需企业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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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申请，申请表格及具体流程见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。

申请降低缴存比例的企业，需先召开职代会，征求职工同意后方

可申请办理。各地执行的最低缴存比例或有差异，具体以当地住

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答复为准。

例如，根据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《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

间住房公积金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》规定：凡满足办理条件（住

房公积金已缴存至 2019年 12月份、因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发

生困难）的企业，2020年 6月 30日之前均可申请缓缴 2020年 2

月至 6月住房公积金，2020年 7月恢复按月正常汇缴；2021年

6月 30 日前，需一次性或分次补缴其缓缴部分住房公积金。武

汉地区的企业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，可在 5%至 12%区间内

自主确定，非企业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下限为 8%。

四、关于企业招聘问题

企业诉求和建议：鼓励并支持企业线上招聘，借助省市区各

级党政媒体和官网渠道协助企业在线招聘。

答复意见：

可在“湖北公共招聘网”等平台免费发布招聘信息、提供服务。

如涉及全省业务请联系省就业局章主任，027-87718035；各地请

联系当地就业局，都有信息员对接。


